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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B7_9E_E5_A4_A7_E5_c80_534282.htm 各有关学院： 根据

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《关于2008年招收在职人员攻读硕

士学位的通知》（学位办〔2008〕33号）及教育部学位与研

究生教育发展中心《关于做好二○○八年在职人员攻读硕士

学位全国联考报名工作的通知》（学位中心〔2008〕31号）

文精神，为做好我校2008年招收工程硕士、法律硕士和高校

教师攻读硕士学位的复试录取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

： 一、合格分数线标准 根据2008年考试情况及我校实际，经

研究，确定我校招收法律硕士合格线分别如下： 在职法律硕

士合格线见下表： 总成绩英语165分40分 凡达到以上分数要

求并符合报考条件要求的考生，经资格审查合格者均可进入

复试。复试包括政治理论课测试和综合面试。政治理论课的

测试采取开卷笔试的方式，由校研招办组织，时间为2009年1

月12日晚18:30-21:30，地点和具体要求详见我校研究生招生主

页（yjsy.fzu.edu.cn）。 二、破格复试 考生申请破格复试的，

一般应为合格生源不足的专业，并按照《福州大学硕士专业

学位研究生破格复试试行办法》的精神执行。《福州大学硕

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破格复试申请审批表》（此表可在研究生

招生网页下载专区下载）须在1月6日前交校研招办，逾期不

予受理。 三、资格审查 所有参加综合测试或面试的考生应先

到校研招办进行资格审查（包括工程硕士持2007年GCT成绩

的考生），资格审查合格者方可参加各招生学院的考试和面

试。 资格审查日期：2009年1月12日（星期一） 资格审查安



排：时间上午8:00-12:00下午14:00-17:00类别工程硕士法律硕士

和高校教师 资格审查地点：福州市工业路523号福州大学怡山

校区行政楼301室，福州大学研究生招生办 携带材料：详见招

生简章，报高校教师攻读学位的还需缴纳110元考试费（政治

课考试费80元/人、专业课考试费30元/人）；报考法律硕士的

需缴纳80元政治课考试费。 未进行资格审查的考生或不符合

报考条件或提供虚假信息的考生，各学院不得录取，责任由

考生自负。 四、具体要求及时间安排 1、各招生学院应按照

《福州大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的

规定做好考试和复试等考务工作。 2、学校原则要求专业考

试及综合面试时间安排在2009年1月12日-13日进行，各招生学

院可视情况自行确定本学院的考试和面试时间，地点也由各

招生学院自定，并及时通知相关考生。 各有关学院还应将具

体时间、地点和复试方案于1月6日前报送校研招办。 3、各招

生学院拟录取专业学位研究生名单应于1月16日前报校研招办

。 五、专业课考试费和复试费 根据有关规定，可向考生收取

专业课考试费80元/门和复试费30元/人，由各学院在考生复试

时收取，用于课程考试及综合面试的考务工作。 100Test 下载

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